
本报记者 刘旭

“啥？ 拒绝权？ ”38 岁的辽宁农民工李德泽先
是一笑，接着说，“在高危行业干活的，本来找工作
就难，再一拒绝，肯定会被人说成矫情，还能上哪
儿找工作？ ”

来沈阳打工 5 年多的农民工李金富告诉自己
“端人碗、服人管”。 作为一个高空外墙广告牌安
装、清洗、拆除的“蜘蛛人”，和李德泽一样，李金富
从来没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违章作业说过“不”。

根据国家 《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安全生产
法》等相关规定，劳动者有权拒绝单位的违章指挥
和强令冒险作业，从而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1 月
6 日~7 日，记者采访了建筑、高空、煤矿等行业的
18 名劳动者，其中只有 3 人对危险作业表示过拒
绝，并且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保障。

无法拒绝

既要保饭碗，也在赌运气
李德泽在建筑工地干了 20 年， 为了抢工期，

包工头或多或少地会要求他违章作业。 “来到了
工地，我们就都知道有事故风险。 谁也不想每天
干活都提心吊胆的，可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
硬着头皮去干。 ”李德泽说。

记者采访的 18 名劳动者，虽然不知道具体哪
些法律的哪些条款赋予了拒绝权，但是心里都认
为，自己应当可以拒绝管理人员的违章指挥和强
令冒险作业。 然而，大部分劳动者迫于生存压力，
并不会用上这项权利。

有劳动者怕丢工作，也有劳动者在铤而走险。
“并不是为赚钱命都不要了，而是在赌运气不发生
事故。 ”46 岁的建筑工人朱立辉说。

朱立辉告诉记者，有时候为了抢工期，在脚手架
没牢固、安全网没安装好的情况下，一些工头会让工
人提前干活。虽然谈不上强逼，但大家考虑到只要自
己多加小心，发生事故的几率还是很低的，因此大部
分工人并不会拒绝操作。

煤矿井下工人王隆兴虽然没能强硬拒绝危险操
作，但事后选择了举报。 根据《劳动法》第 56条，劳动者
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
举和控告。 不过，王隆兴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2015 年 11 月的一次常规井下工作中， 在井下
作业面支护架没有全部搭建完成的情况下， 工段长
为了抢工期，让王隆兴和工友们继续掘进。

看着有塌方危险的作业面， 王隆兴不愿意向前
迈一步， 工友们也有些打怵。 “等支护完了再掘进
吧！ ”王隆兴站出来对段长说。 “怕死就别下井！ ”段
长抛下这句话，催促他们赶快干活。面对可能丢了工
作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几经挣扎后，王隆兴和工
友们拿起了工具继续掘进。

由于实在害怕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事后，王隆兴
向安监部门举报段长违章指挥。然而，他得到的安监
部门的回复是：“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就没有证据
证明存在违章指挥行为。 ”

“太不合逻辑了， 一定要出了事故后再去举报
吗？没发生事故就说我空口无凭，这样的权利怎样行
使啊！ ”王隆兴无奈地说。

权益受损

接连的不公与落空的补偿
《安全生产法》第 51 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

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
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然
而，劳动者由于处于弱势地位，说“不”后还得顾虑是
否保得住饭碗。

打好 6 个炮眼，装药后，随着一声巨响，4 个炮
眼炸开了， 可剩下的两个炮眼没有任何动静。 等了
15 分钟，煤矿工人吴凯的班长有些不耐烦，“没爆的
有可能是‘瞎炮’，不会炸了。”炮烟还没有消散，班长
就让吴凯等人进入采煤作业面工作。

“要是炸了可怎么办？ 我不去。 ”吴凯跟班长说
道， 其他几个工友也直摇头。 班长呵斥道：“不听指
挥，这活还干不干了？”吴凯较了真儿，劝班长按规章
工作，班长却认为自己的权威被藐视了。僵持半个小
时后，全班升井。

班长以吴凯违反了劳动纪律为由， 扣除当天工
资和当月奖金 3000 元。一周后，吴凯因为“工作能力
不足” 被调到了辅助岗位， 还被分配了不少重活累
活。 实在忍不了后，吴凯离开了这家煤矿。

《劳动合同法》46 条规定，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
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
即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公司说我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补偿。 ”陈
浩宇说。 2015 年 3 月，陈浩宇被派遣到沈阳一家清
洗服务有限公司工作。 近 1 年里，不仅高空作业的
培训课一天没上， 一个高空作业证也是大家轮着
用，公司对工具的检查也很少，陈浩宇总是担心发
生意外。 2016 年 8 月，陈浩宇在拒绝一次冒险拆卸
广告牌的工作后不干了，要求公司给予解除合同后
的赔偿。 公司负责人先是同意了解除合同，随后以
陈浩宇自愿不干为由，拒绝支付经济补偿。 陈浩宇
找到劳动局投诉，但因没有证据而无法维权。

如何撑腰

巡查警告不够，严加处罚是真
“不知道哪些部门能管， 管起来是否真的起作

用 ， 如果对违章指挥只是警告一下也没什么意

义”“吃点亏能忍则忍 ，举报了也不一定能够
避免生产事故发生 ”“评先进 、定奖金都是班
长说了算 ，你去投诉班长给他 ‘穿小鞋 ’，还
有好果子吃吗 ” ……在记者采访的劳动者
中 ，权益受到侵害后 ，他们大部分不知道该
找哪些部门撑腰 , 或怕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敢
举报。

《工会法 》第 33 条规定 ，工会发现企业
违章指挥 、强令职工冒险作业 ，或者生产过
程中发现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 ， 有权提出
建议 ，督促并协助企业消除隐患和危害 ，企
业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和处理 ； 发现危及职
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 ， 工会有权向企业建
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 ， 企业必须立即
作出处理 。

据辽宁省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刘树存
介绍，辽宁省总工会在群众安全生产监督上下
了很大功夫。 2015 年 8 月开始， 在省、 市、县
（区）三级设立了工会安全生产群众监督站，在
私营企业和矿山、建筑等高危行业企业集聚的
县（市）区建立“工监总站-工监站-首席”安全
生产群众监督模式，充分发挥职工特别是安全
生产群众监督员的积极性，集中开展“查隐患、
促整改、保安全”等活动，针对一般事故隐患和
职业病危害及时督促整改，对重大事故隐患和
严重职业病危害， 要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上报，
跟踪监督整改，对职工举报的隐患经核查属实
应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刘树存认为， 要保护工人的生命安全，必
须为工人创造真正安全的工作环境。 除了加大
巡查力度之外，只要查明存在违章指挥与强令
工人冒险作业的事实，就要严加处罚，让管理
人员不敢违章指挥和强令工人冒险作业，这才
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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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娜

1 月 11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16
年度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成都
市人社局因举证不利导致工伤认定败诉案”。

【案情回顾】

龚国辉系成都市新都香城中学员工。 2014
年 3 月 19 日晚，龚国辉驾驶电动二轮车下班行
至某小区路口前， 倒在停放于路口东右侧非机
动车道停车位内的一小型轿车左后方， 经抢救
无效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死亡。 2014 年 4 月 14
日， 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出具了技术鉴
定，鉴定意见为：无法确定二轮车与涉事轿车是
否发生过接触。

2014 年 4 月16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受理了龚国辉之妻张利和成都市新都香城中

学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4月 18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
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实：
“因事发时为夜间、雨天，监控设施因光线较暗未能看到
事故经过，无直接目击证人，致事发时龚国辉驾车倒地
原因无法确定，致此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

2014 年 5 月 12 日， 成都市人社局以需以司法
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该交通事故结论为依
据为由，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通知书》。2016
年 2 月 5 日， 成都市人社局决定对本次事故不予认
定（或者视同）工伤，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张利等人不服， 向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裁判结果】

双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成都市人社局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适用
法律法规错误，应当撤销。 成都市人社局提起上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通常情况下，交

通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结合现场调查情况能够作
出事故责任认定，但也存在因夜间、雨天、监控设施
问题及无直接目击证人等原因， 致事故责任无法确
定的情况。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仍应依法作出事实认定。

同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时，应当提供不予认定工伤的相应证据。 本案
中，成都市人社局不予认定龚国辉构成工伤，应当
提供龚国辉符合不予认定工伤条件， 即龚国辉本
人承担交通事故主要或全部责任的证据， 但其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龚国辉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
担主要或全部责任。 据此，成都市人社局作出不予
认定为工伤的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点评】

四川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志认
为，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交警部门对涉案交通事

故现场调查后无法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
下，针对原告（即工伤认定申请人）提出的撤销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书》的诉求，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参照最高法
院发布的第 69 号指导案例进行裁判说理时，
依法对《工伤保险条例》第 14 条第（六）项作出
了加重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查义务的补漏性
解释，司法公正的天平再一次向劳动者倾斜的
同时，也积极倡导公共社会应当对劳动者的人
身和财产合法权益给予充分的关注。

被告（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的《不予
认定工伤决定书》，其所依据的包括交警部门出
具的无法查明事故责任原因的结论性意见在内
的申请材料， 并不足以证明原告在此次交通事
故中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 本案二审法院驳回
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通过本案的审判活动和
裁判结果， 能看到人民法院在程序上和实体上
给予了劳动者充分的权利保障。

交通事故难确责，就不能认定工伤？

编辑同志：
2002 年 5 月， 辽宁锦州女工小何所在的某厂破产清

算。 之后，小何的职工档案交由市社保局统一管理。 小何下
岗后打工，自己缴纳社保金。 2016 年 8 月，小何去缴纳未来
一年的社保金时，工作人员发现小何的档案中出生年份的
1965 年的“65”字样被钢笔划掉，改为“67”。 社保局认为，被
改之处既未盖章，也未加以说明，应认定为无效改动，遂决
定不再收取小何的社保金， 并将小何已经缴纳的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社保金退回，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并
从 2016 年 9 月起向小何发放养老退休金。

小何认为，自己的身份证记载为 1967 年，至于自己的
职工档案为何会出现改动，她一无所知。 社保局认定自己
为 1965 年出生，缺乏依据。 对此，小何该如何维权？

读者 广胜

法律赋予劳动者有对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拒绝权，然而记者采访多名劳动者发现———

他们对危险违章作业无法说“不”

原始档案年龄被改，
退休时间以何为准？

为您释疑
广胜：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
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 以本人档
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但本案有所不同的是，小何档
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两种： 即未改动前的 1965 年，与
改动后的 1967 年。 应以哪个时间为准，社保局有责任予以
调查核实。 社保局在未严肃认真核实何时被改动、谁改动、
基于何种原因予以改动等情况下， 便认定以改动前的时间
为准，此举缺乏合理合法的依据。

对此，小何可请求社保局通过向小何所在单位的领导、
档案记载人、管理人进行调查、核实。 若因年久无法找到相
关人员无法查清，可对改动时间申请司法鉴定，如果系建立
档案前后时间段就被改动，说明记录时出现错误，且又因当
时法律法规并未对改动作出加盖公章之规定， 结合小何的
身份证出生时间，应认定其出生时间为 1967 年。

若社保局对小何请求不予办理， 小何可以社保局为被
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社保局的认定。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 杨学友

投诉？ 调解？ 仲裁？
哪个能帮你？

引子
对于安全生产领域的违章指挥

和强令冒险作业，我国《劳动法》《安
全生产法》赋予了劳动者说“不”的
拒绝权。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
险作业，违背了“安全第一”的方针，
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是严重
的违法行为。 然而，实践中，一些用
人单位把拒绝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
作业的劳动者视为不听话、闹事，而
对其进行打击报复， 致使劳动者心
存疑虑， 不敢大胆行使法律赋予的
权利。

法律不仅明确了劳动者的拒
绝权，而且强调用人单位不得因劳
动者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
批评 、检举 、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
挥、 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
福利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
动合同。

刘旭

为进一步了解拒绝权，我找到了 18 位高危
行业一线劳动者，包括 3 位高空作业者、5 位建
筑行业农民工和 10 位煤矿工人。 他们有的是
到沈阳打工的农民工， 有的是在煤矿工作 35
年的退休老工人，还有的是新入行的年轻人。

采访中我问到：如果遇到企业管理人员违
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时怎么办？ 这些劳动者
几乎都告诉我，他们会在几次挣扎后选择听从
安排。 拒绝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
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个
权利他们几乎不敢去行使，更别提同样被法律
赋予的批评、检举和控告权了。

不过，劳动者们无一例外对我强调的一点
是：企业自觉守法操作、相关部门惩罚手段要
硬，才能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我多次采访过建筑工李德泽，这次，没等

我向他读完《劳动法》有关拒绝权的相关法条，李德
泽就打断了我。他说：“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
如果企业不守规守法，管理人员违章指挥，我们有再
多的权利也没有用啊。 ”

采访“蜘蛛人”李金富时，他已工作了两年。每次
作业时，他用两根粗绳子保持平衡，一个安全扣扣在
坐着的木板上， 但至今企业也没安排他进行任何高
空作业培训，也没给他缴纳过任何保险，他的高空作
业证也是被公司里几个人轮流用。

“强令冒险作业一直存在， 今天我李金富拒绝
了，但不一定下次其他人也会拒绝。如果相关部门不

加强监管，加大惩治力度，强令冒险作业的事会一
直存在。 ”李金富说。

在煤矿工作 35 年的退休老工人张鸣说，煤矿里
发生事故， 大多数是因为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导致。
“矿工们不懂技术，基本上是班长让干啥就干啥，掘
进一尺就多一份钱， 所以班长们都是抢着工期干。
只有上面来检查，发现问题了，才会整改。 如果安监
部门巡检的力度加大、 违章指挥的惩罚力度加大
了，班长自然就不敢违章指挥了，一线工人的安全
才有保障”。

如何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还要企业在为劳

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上下功夫， 不仅仅
涉及劳动保护用品发放、 生产设备等安全生
产保障硬件，还涉及管理人员管理思维、守法
意识等软件。如果企业加强监管，从源头上杜
绝管理人员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行为的
发生， 查明存在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
事实， 就要严加处罚， 让管理人员不敢去违
章，这样劳动者也不用去拒绝了。 无论如何，
拒绝权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对劳动者来说，如
果能在安全环境下工作， 谁还愿意使用这项
权利呢？

拒绝权只是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手记

遇到劳动争议，我们通常可通过投诉、三方调解、申请
劳动仲裁和起诉来解决。 哪一种方式才是最适合的呢？

1 投诉单位违法行为

★到哪里投诉？
当地的劳动行政部门。

★劳动争议纠纷可投诉的情形：
①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②拖欠工伤医疗费的；
③拖欠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

2 调解劳动争议

★到哪里调解？
①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②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③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

3 申请劳动仲裁

★到哪里仲裁？
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的劳动争议仲裁委。

★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形：
①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②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

争议；
③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④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

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⑤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

发生的争议；
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4 起诉

★到哪里起诉？
到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所在地基层法院起诉。

★可以起诉的劳动争议情形：
①除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特殊情形外，

不服劳动仲裁的情形；
②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

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③对申请劳动仲裁的案件在 60 日后都没有作出裁
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卢越整理）

贵州一炼钢厂刚结束作业的工人走出工地。 安全生产成为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